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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1975—2015《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技术要求》,与GB/T31975—2015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氧气含量、有害物质含量、异味的技术要求(见4.1、4.2、4.4,2015年版的第4章);

b) 增加了露点和含水量的技术要求(见4.3);

c) 更改了有害物质含量(一氧化碳、二氧化碳、露点和含水量)测试方法(见5.2、5.3、5.5,2015年

版的5.2、5.3、5.5);

d) 增加了异味的测试方法(见5.6)。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年首次发布为GB/T31975—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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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 压缩空气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呼吸防护用压缩空气的技术要求,描述了测试方法、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

本文件适用于呼吸防护装备用压缩空气。

本文件不适用于医疗用压缩空气、潜水呼吸装备和航空呼吸装备用的压缩空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863—2008 工业氧

GB/T5832.2 气体分析 微量水分的测定 第2部分:露点法

GB/T12903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GB/T18204.2—2025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性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T1290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露点 dewpoint
在恒定压力下,气体中所含水分(含水量)达到饱和并凝结成露或霜(冰)时的温度。

3.2
露点法 dewpointmethod
通过测试压缩空气的露点来表示其中水分含量的方法。

4 技术要求

4.1 氧气含量

压缩空气中氧气(O2)含量应为19.5%~23.5%[体积分数,标准状态(20℃,101.3kPa)下],按5.1
测试。

4.2 有害物质含量

压缩空气中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表1中技术要求,并按对应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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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压缩空气有害物质含量技术要求

技术指标 技术要求a 测试方法

一氧化碳(CO) ≤10mL/m3 5.2

二氧化碳(CO2) ≤1000mL/m3 5.3

油雾与颗粒物 ≤5.0mg/m3 5.4

  a 各项指标要求均是在标准状态(20℃,101.3kPa)下的数值。

4.3 露点和含水量

按5.5测试,呼吸防护装备用压缩空气应具有足够低的露点,以防止冷凝和冻结。压缩空气的压力

露点应比呼吸防护装备的使用和储存的最低环境温度至少低于5℃。在呼吸防护装备使用和储存条件

不确知的情况下,压缩空气的露点不应高于-11℃。
不同公称最大供气压力下呼吸防护装备供给呼吸用压缩空气的最大含水量要求应符合表2。对于

充装压力为20MPa~30MPa的储气瓶,压缩空气含水量不应超过25mg/m3;对于充装压力在30MPa
以上的储气瓶,压缩空气含水量应小于25mg/m3。

表2 压缩空气含水量

公称最大供气压力/MPa 最大含水量/(mg/m3)

≤0.5 290

>0.5~1.0 160

>1.0~1.5 110

>1.5~2.0 80

>2.0~2.5 65

>2.5~3.0 55

>3.0~4.0 50

>4.0~20.0 50

>20.0~30.0 35

  注:最大含水量指标是在标准状态(20℃,101.3kPa)下的数值。

4.4 异味

按5.6测试,压缩空气应无明显异味。

5 测试方法

5.1 氧气含量

5.1.1 压缩空气中氧气含量的测定,按GB/T3863—2008规定的铜氨溶液吸收法进行。

5.1.2 压缩空气中氧气含量也可采用顺磁式、电化学式、热导式等仪器分析方法进行测试,仪器精度至

少为±0.25%氧气含量(体积分数);测试时,应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和提前校准,应调整压缩气体

2

GB31975—2025



至测试仪器适用的压力和流量范围,最终测试结果应修正至标准状态(20℃,101.3kPa)下;当对测定结

果有异议时,以5.1.1为仲裁方法。

5.2 一氧化碳含量

5.2.1 一氧化碳含量的测定按GB/T18204.2—2025中4.2规定的气相色谱法进行。

5.2.2 一氧化碳含量的测定也可按GB/T18204.2—2025中4.1规定的不分光红外分析法进行。

5.2.3 一氧化碳含量的测定也可采用电化学式分析仪等仪器分析方法进行,测试精度至少为

±1mL/m3。测试时,应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和提前校准,应调整压缩气体至测试仪器适用的压力

和流量范围,最终测试结果应修正至标准状态(20℃,101.3kPa)下;当对测定结果有异议时,以5.2.1
为仲裁方法。

5.3 二氧化碳含量

5.3.1 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按GB/T18204.2—2025中5.2规定的气相色谱法进行。

5.3.2 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也可按GB/T18204.2—2025中5.1规定的不分光红外分析法进行。

5.3.3 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也可采用电化学式分析仪等仪器分析方法进行测试,测试精度至少为

±5mL/m3。测试时,应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和提前校准,应调整压缩气体至测试仪器适用的压力

和流量范围,最终测试结果应修正至标准状态(20℃,101.3kPa)下;当对测定结果有异议时,以5.3.1
为仲裁方法。

5.4 油雾与颗粒物含量

油雾与颗粒物含量的样品采集和测定采用滤膜称量法,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

5.5 露点和含水量

5.5.1 露点和含水量的测定,按GB/T5832.2规定的露点法进行。

5.5.2 露点和含水量的测定也可采用电解法、石英晶体振荡法等仪器分析方法进行测试,测试精度至

少为±0.2℃;当对测定结果有异议时,以5.5.1为仲裁方法。

5.5.3 测试前,应使用干燥气体(含水量小于2mg/m3)对仪器进行净化干燥,确保仪器校准有效。

5.5.4 测试时,应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应调整压缩气体至测试仪器适用的压力和流量范围。测

试用气体管线应由不透水材料(如不锈钢)或低透水材料制成(如聚四氟乙烯)、并尽可能减少接头和管

线长度,在测试仪的出口处安装一根开放气管,以尽量减少水蒸气通过出口的反向扩散。

5.5.5 最终测试结果应修正至标准状态(20℃,101.3kPa)下。

5.6 异味

5.6.1 异味评价员的要求

至少应有2名评价员对压缩空气进行嗅觉评价。评价员应为非吸烟者、无上呼吸道感染症状;评价

前12h,评价员应无接触含烟草烟雾的环境、应避免使用含香水的产品(如含香水的肥皂、除臭剂或剃

须后用品)、应穿着没有香水洗涤剂或织物柔顺剂等气味和烟草烟雾的衣服。评价开始前,评价员应立

即用无香水肥皂洗手,并在评价期间戴上护眼和护听器。评价人员在评价不同批次样品之间,应在远离

实验室的新鲜空气中休息不少于30min。

5.6.2 评价用器材

容量为200mL的玻璃烧杯,用热水(建议40℃以上)和无香味的洗涤剂洗涤,并使其风干。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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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应使用一个新鲜的烧杯。

5.6.3 评价步骤

将一定量的被评价压缩空气充满玻璃烧杯,评价员嗅闻气体,期间只进行短呼吸。并给出是否有异

味的评价结果:

a) 无异味:压缩空气没有可嗅闻到的气味,或者有轻微气味,在评价员看来,可以很容易地忍受一

段时间。

b) 有异味:压缩空气有令人不快的气味,或者在评价员看来,不能容忍很长一段时间。
如压缩空气有气味,评税员应作出简短描述,如油性、酸性、发霉或含硫等。评价员的评价结果和任

何气味的描述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2名评价员应分别独立进行嗅闻评价,如果两人评价结果不一致,则增加1名评价员进行评价,最
终以2人一致的结果作为该样品的评价结果。

评价应在洁净、无异常气味的环境中进行,评价时应在有急救资格人士的密切监护下进行,以防评

价员身体不适。

6 样品采集和现场测试

气态样品应在现场采集后按照第5章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或者直接进行现场测试:

a) 所采集的气态样品应能代表正常生产、供应给呼吸防护装备佩戴人员呼吸的压缩空气,如果供

给佩戴人员之前需要调控气体温湿度,则应在调控前进行采样和测试;

b) 应确保样品容器的洁净,容器内和接口部件未受到污染;

c) 应在同一时间、在同一个充装位置上、以同样的方式充装样品容器;

d) 应通过适当的连接从同一个供气设备内采集气体到样品容器内,供气设备和样品容器之间不

宜连接调节器(允许使用一个控制阀),为安全起见,样品容器和取样系统的公称工作压力应至

少等于供气设备的压力;

e) 应经过适当的压力调整,将样品容器直接连接到分析设备,同时应避免分析设备承压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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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压缩空气中油雾与颗粒物的检测方法

A.1 原理

气样中油雾与颗粒物用已知质量的滤膜采集,由采样后滤膜的增重及采集气体体积,计算出压缩空

气中油雾与颗粒物的含量。

A.2 仪器和材料

方法所需的仪器和材料主要包括:

a) 滤膜:过氯乙烯微孔滤膜或其他测尘滤膜,直径37mm或40mm,孔径不大于1μm;

b) 采样夹或采样盒:尺寸与滤膜相符,用于夹持微孔滤膜;

c) 气体针形阀和连接用的塑胶管;

d) 流量计,精度为2%;

e) 分析天平,精度0.01mg。

A.3 采样前准备

采样前应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a) 将采样夹和采样盒洗净烘干;

b) 将滤膜放在干燥器中脱水至少4h,称量质量m1(精确到0.01mg),放入已编号的滤膜盒,称
量后的滤膜不要沾染、吸附油和粉尘;

c) 将针形阀、采样夹、转子流量计依次用塑胶管连接起来。

A.4 样品采集

A.4.1 将压缩空气气瓶或供气设备的出口压力调节在0.10MPa~0.12MPa(绝对压),然后将针形阀

的进气口与压缩空气设备出口连接。在针形阀关闭的情况下,将滤膜盒装入滤膜盒夹持器。开启针形

阀并调节转子流量计,使气体流量稳定后通过滤膜(流速在10L/min~20L/min),记录采样的开始

时间。

A.4.2 当累积流量达到1m3 以上时,关闭针形阀,记录采样的结束时间。取出滤膜,将滤膜的接尘面

朝里对折两次,置于清洁容器内运输和保存。运输和保存过程中应防止粉尘脱落或污染。

A.4.3 从压力容器样时,采样前应将压力容器颠倒放置(阀门朝下)5min,气瓶和组分应保持在0℃
以上。

A.4.4 在对压缩机系统进行采样时,压缩气出口或与其连接的过滤干燥管应保持下垂。油雾与颗粒物

测量时,应使样品空气通过充足的滤膜介质,然后测量滤膜的增重,或者观察滤膜的脱色变化情况。

A.5 样品称量与结果处理

A.5.1 称量前,将采样后的滤膜放置在干燥器中脱水4h以上,除静电后,在分析天平上准确称量,记
录滤膜和粉尘的质量m2(精确到0.01mg)。在采样前、后滤膜称量时天平室温湿度条件应在18℃~
22℃、相对湿度40%~60%。

A.5.2 气体中油雾与颗粒物的含量按公式(A.1)计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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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m2-m1

V
…………………………(A.1)

  式中:

x ———油雾与颗粒物含量,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m2———采样后的滤膜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1———采样前的滤膜质量,单位为毫克(mg);

V ———采样体积(换算为标准状态20℃、101.3kPa下,精确到0.001m3),单位为立方米(m3)。

A.5.3 同一采样点平行采集样品数应不少于2个,同一批次样品应至少包含一个空白样品,各样品测

试结果应扣除空白数值,最终结果为各平行样品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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